
臺
逝
世
。
)
師
母
傳
出
話
來
，
本
處
大
小
職
員
，
尤
其
是
焦

工
各
同
學
，
都
會
到
!
我
家
玩
過
，
獨
不
見
馬
某
人
小
兩
口1
.

于
大
的
架
子
!
這
個
誤
會
，
直
到
卅
九
年
在
喜
福
見
師
母
，

用
首
忍
錯
，
纜
把
師
母
的
氣
消
了
!

若
人
主
政
弘
一
川
省
建
廳
時
，
以
軍
事
需
要
，
軍
委
會
干A
Y
F

該
屬
趕
築
某
某
段
公
路
，
限
期
完
成
!
老
人
根
攘
設
計
發
覺

經
費
、
時
間
兩
不
許
可
。
曾
於
委
員
長
召
見
垂
詢
時
，
陳
情

如
爭
，
不
果
，
帥
日
辭
職
!
關
該
路
卒
為
後
任
曾
公
養
甫
如

限
奏
功
。
非
謂
曾
公
乃
克
以
同
樣
少
的
錢
，
辦
好
這
件
事
，

必
會
公
了
解
該
路
之
重
要
性
，
非
做
不
可
，
所
有
困
難
，
轉

若
望
守
黑
社
!
而
告

-
2出
全
」
一
一
日
益
，
品
為
築
路
是
建
廳
份
內

討
軒
川
料
到
層
釘
主
之
出
自
卜
不
應
額
外
增
加
省
府
支
出
，
要

求
增
撥
經
費
說
告
無
望
，
不
惜
潔
身
引
退
，
其
風
骨
之
崢
嶸

'
可
以
想
見
!

老
總
於
民
廿
八
年
夏
，
論
事
與
孟
主
任
意
見
相
左
，
大

會
訓
令
兔
除
老
人
職
位
。
老
人
乃
赴
貴
州
平
越
就
交
大
教
授

職
。
是
年
冬
，
笛
礦
東
大
井
忽
以
脫
褲
子
聞
!
其
時
咱
因
父

喪
間
關
旋
里
9
未
及
親
區
。
設
老
絕
不
走
，
此
項
空
前
礦
難

或
可
避
兔
。
咱
身
受
老
人
耳
提
面
命
者
二
年
有
奇
，
獲
益
良

多
，
拉
于
役
鎮
界
，
忽
忽
卅
年
，
且
當
老
總
初
蒞
筒
礦
之
年

，
立
身
處
事
'
頗
擇
善
固
執
，
凡
層
率
有
所
授
意
，
有
於
理

有
虧
，
力
旬
之
不
得
，
敢
效
老
總
之
避
賢
，
以
冀
無
愧
良
心

!
西
望
大
陸
，
白
帽
何
處
，
老
總
其
無
芸
叮
夫
人
及
女
公
子

亦
無
主
耶
引

註••

大
陸
北
方
各
頓
開
鑿
直
井
，
在
、
施
工
過
程
中
，
井

壁
驟
然
整
個
場
倍
，
住
稱
脫
褲
子
。

著足立

竹

之

聲

*球*

產﹒

特每主*

發羈*

著戰且有

一
月
十
六
日
下
午
三
時
三
十
分
在
本
投
足
球
場
舉
行
的

一
場
班
路
足
球
錦
標
賽
，
以
技
隊
如
雲
'
兵
多
將
廣
著
稱
的

控
制
系
三
年
紋
，
竟
以
一
比
二
見
主
於
控
制
系
二
年
級
。
控

制
三
雖
有
「
技
」
腿
四
名
，
「
左
師
王
」
張
兆
、
水
，
「
小
惡

棍
」
莊
故
，
詣
，
「
拚
命
三
郎
L
吳
正
堂
以
及
「
小
羅
北
」
黃

笠
烈
，
再
加
上
籃
球
鐵
衛
「
哈
林
老
將
」
李
恩
光
任
主
中
街

，
人
高
手
長
間
長
，
瞻
前
顧
後
，
馳
騁
全
場
，
應
是
一
場
「

三
七
」
挾
，
→
般
都
看
好
控
制
一
一
一
。
綜
觀
兩
隊
演
出
，
最
出

色
的
首
推
控
制
二
門
將
「
和
尚
」
'
縱
上
躍
下
，
撲
故
不
少

臉
球
。
個
人
技
術
方
面
;
控
制
三
個
個
師
法
細
賦
，
全
場
有

十
分
之
八
攻
勢
是
在
他
們
闢
下
，
而
最
主
要
的
是
戰
略
上
的

錯
誤
，
控
制
三
採
「
四
三
三
己
隊
形
，
四
個
前
鋒
，
三
個

中
誦
，
由
「
教
授
」
吳
永
春
擔
任
清
道
伏
，
負
責
包
抄
漏
洞

波
，
而
小
羅
比
，
小
顧
鞘
左
右
雙
街
則
由
後
填
補
。
沒
有
想

到
張
兆
永
被
對
方
接
措
揹
住
，
失
去
了
埋
門
射
球
的
最
佳
人

各各

型種

戈機

51 ~成
4酸甜

哀沾

其三
製仿

造王軍

維

機

器

廠

高
雄
市
苓
雅
區
田
西
巷
三
八
號

各
冷
辣
椒

船
如
我
件

各
呆
油
機

製
進
修
捏

加
一
一
一
切

不;去

機

~

孟之

汽
卒
零
件

工
程
包
辦

械

立三
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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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南
市
西
區
康
樂
街
一
O
四
號

電
話••

三
五
一
二
一
號

才
，
如
果
他
能
與
「
小
惡
，
棍
」
交
錯
走
位
，
使
對
方
疲
於
奔

命
，
還
是
有
所
作
為
。
而
他
們
所
失
的
兩
個
球
，
一
個
是
右

中
衛
四
號
救
球
心
切
，
在
禁
區
內
誤
犯
手
球
，
被
罰
十
二
碼

。
另
一
個
是
門
將
高
慶
隆
大
意
，
對
方
聞
出
的
角
球
技
接
程

，
球
由
他
帥
下
反
彈
入
網
。
無
怪
乎
賽
後
，
控
制
三
有
三
位

同
學
問
成
光
頭
，
以
謝
國
人
。

雙
方
指
傘
，
控
制
三
穿
藍
色
球
去
，
控
制
二
穿
紅
色
球

哀
。
開
賽
後
，
藍
隊
攻
勢
凌
厲
，
甫
三
分
鐘
，
吳
正
堂
中
線

傳
球
給
張
兆
永
，
被
紅
隊
後
衛
截
到
，
李
恩
光
上
前
，
一
大

間
，
射
門
，
「
和
尚
」
連
忙
衝
出
，
抱
個
正
著

o
八
分
鐘
，

「
小
惡
棍
」
底
線
傳
中
，
藍
隊
右
翼
不
移
敏
捷
，
又
被
和
尚

接
住
。
十
分
鐘
，
紅
隊
中
鋒
盤
球
深
入
被
藍
隊
四
號
攔
到
，

吊
高
球
給
張
兆
永
，
「
在
閻
王
」
見
對
方
後
衛
在
捕
他
，
連

忙
一
個
「
倒
掛
金
鉤
」
'
傳
給
吳
正
堂
，
「
拼
命
三
郎
」
無

機
可
乘
，
又
一
個
倒
掛
給
「
左
閻
王
」
'
紅
隊
後
衛
速
度
快

，
大
帥
勾
俏
。
十
五
分
鐘
，
紅
隊
右
翼
單
刀
叩
闕
，
李
恩
光

擋
人
，
「
小
羅
北
」
大
帥
踢
過
中
線
，
「
小
惡
棍
」
在
遲
線

斜
傅
，
四
號
起
肺
拍
射
，
又
被
「
和
尚
」
抱
個
漏
懷
。
十
八

分
鐘
，
紅
陸
中
鋒
吊
高
球
，
藍
隊
揚
祖
且
躍
起
頭
頂
，
沒
頂

到
，
幸
吳
教
授
從
後
補
上
，
踢
出
界
外
。
此
後
雙
方
在
中
場

混
戰
，
至
上
半
場
完
，
零
比
零
，
平
手
。

易
邊
再
戰
，
藍
隊
由
簡
世
源
替
楊
穗
日
日
。
六
分
鐘
，
「

小
羅
北
」
吊
球
向
前
，
小
惡
棍
傅
給
右
翼
，
四
號
在
底
線
，

吊
中
，
拼
命
三
郎
正
欲
射
門
，
和
尚
連
忙
摸
下
，
危
險
萬
分

。
十
分
鐘
，
紅
隊
左
翼
文
盤
球
深
入
，
四
號
沒
截
到
，
被
接

• ~.乏

一的一



十
六
禁
區
，
小
顧
輯
由
後
衝
出
，
逼
成
角
球
。
紅
隊
五
號
閉
角

球
，
藍
隊
四
號
緊
張
過
度
;
在
禁
區
內
誤
犯
手
球
，
罰
十
三

碼
，
紅
隊
十
二
號
主
罰
，
一
刀
見
血
，
紅
隊
以
一
比
零
先
拔

頭
籌
。
藍
隊
全
力
反
攻
，
四
號
將
功
抵
罪
，
拼
出
老
命
，

十
二
分
鐘
，
截
一
高
球
，
傳
給
右
翼
五
號
，
五
號
沒
有
機

會
滲
入
，
見
紅
隊
後
衛
衝
出
，
連
忙
朝
對
方
手
臂
踢
去
，

「
出K
F
Z口
出
〉
廿
廿
」
罰
間
接
球
，
小
惡
棍
主
罰
，
莊
政
義

人
小
鬼
大
，
向
對
方
閥
下
用
力
一
踢
，
紅
隊
十
號
措
手
不
及

，
自
己
送
球
λ
桐
，
「
和
尚
」
說
救
乏
術
。
一
比
一
雙
方
平

手
二
十
分
鐘
，
紅
隊
右
翼
傳
球
，
左
翼
接
應
，
又
傳
罔
右
翼

，
深
入
禁
區
，
被
「
小
羅
北

L
踢
球
出
界
。
由
紅
隊
五
號
閱

角
球
，
門
將
高
慶
隆
一
時
大
意
，
球
沒
抱
住
，
而
由
左
角
反

彈
入
網
，
二
比
一
控
制
二
領
先
，
此
後
雙
方
你
來
我
往
，
至

終
場
，
控
制
三
終
以
一
比
二
飲
恨
滑
鐵
盧
。

志
霖
工
程
公
司

但
勵
辦
建
黨

連公

司

絡
地

所址

街高街台

五雄九南

號縣號縣

旗新

鎮營

鯉鎮

訓|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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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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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1
1
司
司
司
司
司
刁

f
z」
i
d
i
-
-
a
l
t
A
1
司
司
1
1
3
3
孔

裹
一
洲
一

一
風
雪
一

日
期

••

貳
月
九
日
下
午
六
時

主
席

••

沈
家
禎
紀
錄

••

程
威
廉

參
加
同
學

••

朱
蘭
成
、
王
兆
振
、
王
學
嫂
、
趙
曾
在
、

丁
普
生
、
楊
天
一
、
俞
炳
昌
、
錢
稚
翔
、

唐
江
靖
、
邵
濟
華
、
彭
松
村
、
劉
且
夏
、

沈
學
嫂
、
曹
友
館
、
播
文
淵
、
王
一
暇
炎
、

劉
胎
瑾
、
劉
學
嫂
、
周
盟
主
一
一
口
、
程
威
廉
、

沈
家
禎
、
程
積
日
日

沈
家
柏
報
告
|
|
|
朱
蘭
成
學
長
甫
白
臺
灣
返
美
，
在
母
校
與

鍾
院
長
唔
談
數
次
，
拉
蒙
其
專
程
由
波
士
頓
飛
來
紐
約

，
謹
臨
時
召
集
總
會
各
負
責
同
學
及
紐
約
分
會
各
位
聚

會
，
俾
得
聞
朱
學
長
報
告
投
中
最
近
情
況
。

今
日
雖
係
臨
時
通
知
，
但
參
加
者
甚
踴
躍
。
周
賢
言
學

長
原
在
家
中
請
客
，
錢
稚
翔
學
長
則
展
期
一
日
返
故
士

頓
家
，
共
來
參
加
，
足
徵
朱
蘭
成
學
長
對
母
校
之
熱
切

，
誠
意
感
召
。

朱
蘭
成
報
告
|
|
此
次
返
國
，
曾
去
新
竹
母
校
兩
次
，
與
鐘

院
長
深
談
數
次
，
與
母
校
教
授
及
同
學
都
有
多
次
詳
談

，
印
象
極
好
。
母
校
各
事
，
有
長
足
進
步
。
最
感
困
難

之
土
地
，
最
近
經
鍾
院
長
得
國
家
科
學
委
員
會
吳
大
歡

先
生
之
助
，
撥
助
臺
幣
六
百
萬
元
，
於
本
年
二
月
一
日

購
妥
鄰
近
土
地
四
、
八
甲
，
雖
然
現
在
整
個
面
積
尚
僅

及
清
華
之
五
分
之
一
，
但
比
原
有
之
四
﹒
七
甲
，
已
寬

裕

-
5倍
，
對
最
近
期
間
之
發
展
，
大
有
揖
益
。

此
次
商
戚
在
臺
時
，
參
加
蓋
灣
校
友
會
，
正
值
鍾
院
長
〈

一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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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呈

行

美
洲
同
學
會
總
會
敘
述
采
搞
成
學
長
來
委
會

購
妥
地
皮
，
宣
佈
擬
新
建
圖
書
館
之
計
劃
約
需
臺
幣
四

百
五
十
萬
元
(
計
美
金
拾
壹
萬
餘
一
兀
)
。
當
場
由
同

學
會
方
會
長
代
表
臺
灣
同
學
會
認
捐
臺
幣
一
百
五
十
萬

元
，
頗
望
美
洲
同
學
會
予
以
響
應
。
自
大
學
部
成
立
後

，
人
數
歡
增
，
現
一
年
級
有
一
百
八
十
人
、
二
年
級
一

百
六
十
人
、
三
年
級
一
百
二
十
人
，
四
年
級
九
十
六
人

，
研
究
所
八
十
餘
人
，
教
授
職
員
三
十
餘
人
，
規
模
已

在
當
年
上
海
交
大
之
上
，
鐘
院
長
對
新
宿
舍
、
實
驗
室

、
足
球
場
等
均
在
規
劃
興
起
，
校
中
很
旱
欣
欣
向
榮
氣
，

象
。
繼
由
趙
會
臣
學
長
及
王
兆
振
學
長
先
後
發
表
稱
頌

朱
蘭
成
學
長
對
母
校
貢
獻
之
勞
韻
，
最
後
由

彭
松
村
報
告
|
|
中
國
同
學
，
來
美
深
造
，
學
成
之
後
，
每

多
甸
回
居
美
國
，
這
種
觀
察
，
也
不
可
一
概
而
論
，
如
臨

榮
陸
同
學
，
即
是
學
成
問
國
執
教
者
，
最
近
越
會
五
學

長
受
國
內
之
託
，
要
聘
請
同
學
問
國
，
囑
松
村
接
洽
，

待
遇
為
每
月
臺
幣
一
萬
三
千
(
合
美
金
三
百
一
兀
)
，
經

初
步
徵
求
，
且
有
同
學
願
意
於
今
夏
學
完
博
士
學
位
後

同
關
工
作
。
由
此
經
驗
，
母
校
今
後
如
需
增
聘
師
資
，

而
盼
在
國
外
學
成
之
同
學
問
投
執
教
者
，
此
間
同
學
會

可
以
代
為
聯
繫
徵
求
!
相
信
並
非
過
於
困
難

ι

會
後
討
論
?
頗
多
同
學
主
張
向

H
E
O
H呂
立
。
E

〕

叮
O
E
E
H
M
S
申
請
捐
款
建
圖
書
館
于
並
有
主
張
應
說

捐
助
五
萬
美
元
，
而
圖
書
館
則
詰
該
基
金
會
題
名
叫
誌

紀
念

γ
訣
定
由
沈
家
棋
、
楊
天
一
、
俞
炳
且
同
學
斟
酌

實
際
情
況
，
再
提
請
鍾
院
長
決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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